
发简历两小时，就被国企试用？
有关部门提醒：学生暑期应聘要小心“一眼心动”的招聘信息
本报记者 李飞 通讯员 王冰 杜陶羽

7月30日上午10点，济南港沟收费站，一辆白色小货车被高
速交警拦下，货车车斗里面竟然蜷缩着一个人。驾驶员称后车斗
坐人是图节省费用。民警对该货车驾驶员进行了严厉批评，并根
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0条第一款给予该驾驶员罚款2000元、
记6分的处罚。

本报记者 崔岩 通讯员 张家发 摄影报道

发简历两个小时即可入职国有集团公司、交200元就保证找到工作……有这
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为此，30日，济南市消费者委员会发出警示，提醒“学生族”
暑期应聘要小心“一眼心动”的招聘信息。

今年7月份刚刚研究生毕业
的小张，在58同城网的济南信息
板块，找到了一条令她心动的招
聘信息：某国有集团公司招聘英
语翻译、法务专员等10个岗位，
薪资范围每月在3000到5000元。

投递了个人简历后，刚过两个
小时小张就收到了回复函，称“简
历已通过初步审核，公司将给予一
次试用的机会，需尽快做好到外地
试用实习工作的准备”。

如此过于顺利的求职过程让
小张起了疑心。为此，她找到了

该国有集团的官网，发现去年该
集团就发布了“关于假冒集团公
司名义进行虚假招聘的声明”，
称其所有招聘信息均通过集团官
网发布。

此外，小张还在不少求职论坛
发现了投诉帖，有不少毕业生“进
入了该国有集团的试用期”，经过
三个月、每月只有1000元工资的艰
苦野外作业，却最终无人拿到该

“集团”的转正审核。
据济南市消委会有关人士介

绍，很多求职网站缺少对信息发

布者真实登记注册情况的审核，
致使不少虚假招聘信息在网上流
传。对此也提醒应届生在网上求
职时，最好到公司的官方网站复
核招聘信息，并到公司注册地的
工商局查询企业的登记注册情
况，同招聘方提供的营业执照复
印件进行核对。此外，试用期也
要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协议，明
确工作期限、工作内容、劳动报
酬、福利待遇、伤害处理、转正条
件等内容，以备通过司法途径维
权。

暑期来临，不少初、高中在校生
为积累社会经验，纷纷加入了兼职
打工的行列。可也有部分不法经营
者利用这一群体思想单纯的特点，
利用未成年人开展不法经营活动。

近日，工商执法人员在英雄山
路附近发现，几个初中生模样的少
年身披绶带，每天都在周边的居民
小区，向每家每户的门缝里塞宣传
材料。这种没有指导老师跟随的

“社会实践”引起了工商人员的注
意，经过一番询问，蒋乐(化名)吐
露了实情。

原来，上初中二年级的小蒋在
网上搜索暑假社会实践项目时，被
一条“散发传单有提成”的招聘信
息所吸引，便邀请了四名同学一同
参与。工作的内容是为一家保健品
批发公司散发讲座式营销的传单。

工商人员检查发现，小蒋所发

的传单含有“保证治愈”、“国宝级专
家推荐”等大量违法广告内容，随即
对5位初中生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依
法处罚了这家利用未成年人进行虚
假宣传的无良公司。

对此，济南市消费者委员会建
议未成年人家长和校方，暑假期间
要注意关注子女、学生所从事的社
会实践活动，加强法律知识教育，
以防不法经营者趁虚而入。

辛苦工作后无人能转正

社会实践竟是散发虚假广告

“斗”胆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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